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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署《2024 年排放差距报告》
关键信息

概述

随着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新高，全球气候影响加剧，各国正在准备新版国家自主贡献预案
（NDC），并将于 2025 年初巴西 COP30（第 30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之前提交。
《2024 年排放差距报告：停止空谈》发现，为避免本世纪内气温升幅远超 2°C，各国必须利用在
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 COP29 为起点，提振雄心，并确保最新的国家自主贡献预案共同承诺到
2030 年实现将近一半的温室气体减排。届时，各国必须以目前采取的行动为基础迅速兑现承诺。
倘若不这样做，《巴黎协定》的1.5°C 目标将在几年内不复存在，而2°C 的目标也将岌岌可危。

从技术上讲，我们仍然有可能实现 1.5°C 的目标，通过太阳能、风能和森林非常有望实现全面快
速的减排。要发挥这一潜力，足够强力的国家自主贡献迫切需要以下方面的支持：全政府部门共
同推进、采取措施实现社会经济环境协同效益最大化、加强国际合作（包括改革全球金融架构）、
强力的私营部门行动以及至少将用于气变减缓行动的投资增加六倍。G20 国家，特别是排放量最
大的成员，需要承担重任。

新版《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预案将于明年初在巴西COP30 召开前提交，各国必须共同承诺
并在2030 年内实现前所未有的温室气体减排水平，从而保障 1.5°C 目标的可行性。
 实现1.5°C 目标的最低成本路径在于：到2030 年，排放量必须比2019 年水平下降42%。而

要实现2°C 的目标，到2030 年，排放量必须下降28%。
 展望2035 年——也就是将 2030 年纳入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之后的下一个里程碑——排放量必

须降低57%，才能将升温控制在 1.5°C 以内，降低37%，才能将升温控制在 2°C 以内。
 由于2023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同比增长 1.3%，达到了571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这项任务变得

更加艰巨：到2035 年，为了实现 1.5 摄氏度的目标，每年必须削减7.5%的排放量，而为了
实现2 摄氏度的目标，每年必须削减4%的排放量。

 每减少一丝一毫的升温，都对挽救生命、保护经济、避免损害、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迅速遏制
任何温度过高的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仅执行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而没有在新承诺中展现更高的雄心，那么本世纪内我们面临的
最乐观情景也将是灾难性的全球变暖，升温可能高达2.6°C。
 全面实施无条件和有条件的国家自主贡献——后者是指需要外部支持的预案——只能将2030

年的预期排放量减少10%，预计将导致高达2.6°C 的气温升幅。
 实施现有的有条件的国家自主贡献将导致温度升幅高达2.8°C。
 仅执行当前的政策将导致高达3.1°C 的气温升幅。
 所有这些情形都将对人类、地球和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导致我们必须在未来付出高昂代价，

从大气中大规模清除二氧化碳，才能抑制远超《巴黎协定》目标的升温幅度。
 在全面实施无条件和有条件的国家自主贡献的基础上增加额外的净零承诺，可以将全球变暖

限制在1.9°C 以内，但目前对于这些净零承诺的落实信心不足。

尽管任务艰巨，但从技术上而言，仍然有可能通过减排来最终实现1.5°C 的目标。
 报告显示，2030 年和 2035 年的排放差距可以通过每吨二氧化碳当量200 美元以下的成本来

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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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0 年的减排潜力为31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约占2023 年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52%，
2035 年则为 410 亿吨。

 增加太阳能光伏技术和风能的部署可以在2030 年实现这一总减排潜力的27%，并在2035 年
完成38%。

 森林行动可在2030 和 2035 年实现这一减排潜力的20%左右。
 其他强力举措包括建筑、交通和工业部门的增效措施、电气化和燃料转换。

要发挥气变减缓行动的潜力，全球必须立即展开动员，且动员的规模和速度需达到唯有在全球冲
突后才会出现的水平。
 报告呼吁采取全政府部门参与的方式，重点关注能够实现社会经济环境协同效应最大化、权

衡取舍最小化的措施。
 同样必要的是，在全球金融架构改革和私营部门强力行动的支持下，用于减缓行动的投资应

至少增加6 倍。
 并非所有额外融资都是增量融资，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投资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等发

展需求。
 据估计，从 2021 年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的增量投资为每年 0.9-2.1 万亿美元。而全球

经济和金融市场每年的价值为110 万亿美元。

G20 国家的行动和领导力——特别是最大的经济体和排放国的行动和领导力——将至关重要。
 2023 年，G20 成员（不包括非洲联盟）的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77%。
 非洲联盟加入G20 后，成员数量从44 个增加到 99 个，翻了一倍以上，但总排放量也仅上升

至全球的82%——这凸显了各国责任有所区别的必要性。
 由于G20 成员在实现当前的国家自主贡献方面仍未步入正轨，排放量最大的成员需要在当前

和新的承诺中大幅增加行动和雄心。
 加强国际支持、增强气候融资对于确保在G20 成员和全球范围内公平实现减缓与发展目标至

关重要。

新版国家自主贡献预案必须设计合理、具体且透明，以便达成任何新目标。
 国家自主贡献必须囊括《京都议定书》中列出的所有气体，覆盖所有部门，根据基准年份设

定具体目标，并明确规定有条件和无条件的要素。
 预案必须详细说明优先考虑发展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国家计划如何与目标宏伟的减排工

作保持一致。
 预案必须透明和清晰地说明公平的努力和尽可能高的目标如何在其中得以体现。
 预案必须包括详细的实施计划，寻求当前和 2035 年加快减缓行动的各种方案。这些计划应

包括部门基准、相关的气变减缓办法和潜力，以及审查和问责机制。
 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自主贡献应详细说明所需的实施手段，包括体制变革和

政策变革，以及所需的国际支持和资金。


